
新民高中 音樂班

學年度第 學期主副修樂器轉換申請表

班 級 座 號 申請學生

樂器項目 □主修 □副修 轉換為 □主修 □副修

轉換之原因

原主修老師

建議及簽章

原副修老師

建議及簽章

家長簽章

導師簽章 音樂組長簽章

備 註
※副修轉換為主修，該學期期末考試成績須達 80 分以上(副修需優於主修)

※3年在校期間，每人只得轉換 1次。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
